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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西秸秆禁烧区和限烧区划定技术指导规范
（2025年修订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国

务院关于印发〈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23〕

24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广西壮族自

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实施方案〉

的通知》（桂政发〔2024〕19号）等有关要求，指导精准划定秸

秆禁烧范围，切实减少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对环境空气质量影响，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技术指导规范。

一、划定原则

（一）科学合理性。以县域为单元，综合考虑地形地貌、农

作物种植分布、秸秆产生量，以及秸秆综合利用水平、气象条件、

秸秆露天焚烧对区域空气质量影响等因素，结合城市发展规划，

突出重点区域管控，确定秸秆禁烧区划定范围。

（二）完整性。划定秸秆禁烧区应统筹考虑各级行政边界和

自然地理边界，尽可能连续成片、避免破碎化，以便于实际管理。

二、划定范围

下列区域建议划入秸秆禁烧区，各市可根据实际情况和管控

需要等对划定范围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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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集中地区。设区市城市建成区秋冬季（12月至次

年 3月）主导风向最大外延 30公里范围内涉及的行政村。县（市、

区）城市建成区最大外延 3公里范围内涉及的行政村。

（二）交通干线周边。高速公路（含匝道、支线等）、铁路

（含普速铁路与高速铁路）两侧各 1公里范围内区域。

（三）机场周边。机场跑道中心线两侧各 10公里、跑道端外

20公里范围内涉及的行政村。

（四）传输通道周边。位于秋冬季主要大气传输通道且秋冬

季秸秆产生量较大的行政村。

各级林场、自然保护地、风景名胜区等特殊区域依照相关办

法规定落实禁烧、防火等相关要求。秸秆禁烧区和限烧区与其他

法律法规或上级有关文件中关于区域划分冲突的，以其他法律法

规或上级有关文件为准。

秸秆禁烧区以外的其他区域为限烧区。

三、划定技术流程

（一）收集基础资料。全面收集环境气象和农业生产等有关

基础数据，形成统计分析数据集。系统整理国土“三调”和最新

变更调查耕地数据，以及土地利用和基础地理信息等矢量数据资

料，制作划定工作底图。

（二）识别人口集中地区秸秆禁烧区管控范围。开展环境气

象条件综合分析，识别各设区市城市建成区外围秋冬季期间主导风

向，以城市建成区边界为起始范围，沿最大风频方向外延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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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公里，其他方向按风频同等比例外延，形成风玫瑰矢量范围，

选取全部位于该矢量范围内的行政村纳入人口集中地区秸秆禁烧

区，部分位于该矢量范围边缘且甘蔗种植面积较大的行政村同时纳

入人口集中地区秸秆禁烧区。选取位于县（市、区）城市建成区最

大外延 3公里范围内的所有行政村纳入人口集中地区秸秆禁烧区。

（三）识别交通干线周边秸秆禁烧区管控范围。将高速公路

和铁路矢量元素外延 1 公里范围，形成交通干线周边秸秆禁烧区

范围。

（四）识别机场周边秸秆禁烧区管控范围。将机场跑道中心

线两侧外延 10公里，跑道两端沿跑道方向延长 20 公里，形成机

场周边重点管控范围，选取与该范围相交的行政村，纳入机场周

边秸秆禁烧区。

（五）识别传输通道周边秸秆禁烧区管控范围。选择位于我

区秋冬季大气传输通道且秋冬季秸秆产生量较大（各设区市可结

合实际种植情况确定）的行政村纳入传输通道周边秸秆禁烧区。

（六）秸秆禁烧区边界确定。对已识别的人口集中地区、交

通干线周边、机场周边和传输通道周边秸秆禁烧区管控范围进行

数据叠加、合并，结合地方实际，确定辖区最终秸秆禁烧区矢量

边界。

（七）成果质量检查。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统筹开展秸秆禁烧

区和限烧区划定工作，划定成果经专家技术审查后，由设区市人

民政府按程序发布，并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备案。审查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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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流程是否符合标准；矢量数据的坐标系统是否符合要求；数

据库内容是否完整、逻辑是否一致、各类要素和属性是否齐全、

拓扑结构是否正确（禁烧区各要素之间是否存在重叠、缝隙、细

碎图斑等情况）；提交成果是否规范、齐全。

四、划定成果内容及要求

秸秆禁烧区划定成果包括划定方案、图件、矢量数据、统计表

等。其中划定方案内容包括划定依据、划定原则、划定范围要求、

划定区域等信息，以文字报告及图表形式表述秸秆禁烧区划定的主

要内容；统计表包括行政区划面积、禁烧区面积和占比，以及涉及

行政村明细等信息，统计表格式见附件 1；图件以设区市和县（市、

区）为出图单位，制图格式和示例见附件 2；矢量数据采用 Geodat

abase格式，矢量数据坐标系采用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高程系统

采用 1985国家高程基准；投影方式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按 3°

分带。秸秆禁烧区面积计算采用投影平面面积计算方法。

五、其他

（一）本指导规范适用于农作物秸秆禁烧区和限烧区划定。

（二）本指导规范自印发之日起实施，2020年 6月 16日印发

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广西秸秆禁烧区和限

烧区划定技术指导规范〉的函》（桂环函〔2020〕1039号）不再

执行，2019年 1月 25日印发的《自治区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

办公室关于印发广西秸秆露天禁烧区划定和综合利用指导方案的

通知》（桂环规范〔2019〕2号）以及 2020年 3月 29日印发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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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秸秆禁烧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桂环规范〔2020〕6号）中关于秸秆禁烧区和

限烧区划定范围的要求不再执行，以本技术指导规范为准。

（三）已划定的秸秆禁烧区和限烧区应适时进行评估，可根

据农业结构调整、秸秆综合利用水平和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形势等

情况，按程序动态调整。

附：1.XX市秸秆禁烧区信息统计表

2.秸秆禁烧区电子地图制图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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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XX市秸秆禁烧区信息统计表

县（市、

区）
乡镇

行政区

划面积

（km
2
）

禁烧区

面积

（km
2
）

禁烧区面

积占比

（%）

人口集中区、

机场周边和

传输通道周

边禁烧行政

村

交通干线

周边禁烧

行政村



附 2

秸秆禁烧区电子地图制图格式要求

一、标题

标题置于上方，中文字体格式为黑体，英文字体格式为 Times New

Roman，颜色为黑色。

二、底图

禁烧区划定图原则上要求在行政区划图上绘制。

三、图例

图例由图形（线条、色块或符号）与文字组成，图例在图框右侧

图例区内绘制。“图例”和图标字体选用宋体，字号选用 10—16磅。

图例格式如下表所示。

图例类型 图式符号 版式

地级市界
线条：宽度 0.4磅，颜色 R0 G0 B0

轮廓：宽度 4磅，颜色 R170 G170 B170

县（市、区）界
线条：宽度 0.27磅，R0 G0 B0

轮廓：宽度 2磅，颜色 R170 G170 B170

乡（镇、街道）界 线条：宽度 0.5磅，颜色 R0 G0 B0

秸秆禁烧区
线条：宽度 0.4磅，颜色R110 G110 B110

填充：R255 G211 B127

市区主导风向示意
线条：宽度 1.5磅，颜色 R0 G77 B168

填充：无



图例类型 图式符号 版式

高速公路 线条：宽度 1磅，颜色 R255 G0 B0

高速公路名称

形式：高速公路编号+高速公路名称

格式：中文宋体，英文及数字 Times
New Roman，大小为 8号

颜色：R255 G0 B0

铁路（含高铁） 宽度 1磅，颜色 R115 G0 B0

铁路名称

形式：铁路线路名称

格式：中文宋体，英文及数字 Times
New Roman，大小为 8号

颜色 R115 G0 B0

机场
图标颜色：R115 G0 B0

底色：R255 G255 B255

机场名称

形式：机场名称

格式：中文黑体，英文及数字 Times
New Roman，大小为 10号

颜色：R115 G0 B0

注：各地可根据实际需要增设图例；“市区主导风向示意”仅需

在市级制图中，县级制图无需“市区主导风向示意”。

四、图面配置

图幅为横板，图中应包括图名、指北针、比例尺、图例等制图信

息，高速公路、铁路名称应与线路方向基本保持一致。市级和县级图

幅基本框架分别如图 1和图 2所示：



图 1 XX 市秸秆禁烧区划定图

图 2 XX 市 XX 县秸秆禁烧区划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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